
 

再犯率與前科率之區辨：以施用毒品罪為例 | 1 

 

再犯率與前科率之區辨：以施用毒品罪為例 

 

鍾宏彬1、吳永達2 

 

摘要 

本文首先指出，國內在討論「再犯率」時經常誤用「前科率」的概念。接著說明再

犯率與前科率的差異。然後從數學定義上證明，使用「前科率」來討論再犯問題，會造

成對再犯現象的掌握失真，進而分析失準。 

最後，以施用毒品罪為例，一來，加強說明使用「前科率」來討論再施用毒品的問

題，會造成多大程度的失準。二來，指出自 2006 開始，施用一級毒品罪的再犯率似乎

出現下降趨勢，2008 年開始，戒治出所人的再犯率也下降。但仍待更多資料來驗證這些

現象的確切原因。 

 

關鍵字：再犯率，前科率，施用毒品罪，監獄，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戒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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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再犯率時常見的 3種錯誤 

雖然，如何讓毒品施用者有效戒毒，或者反過來說，毒品施用者的再犯率，數十年

來一直是政府的施政重點、刑事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題、以及媒體的熱門話題。然而，無

論政府、學者或媒體，在討論這議題時，尤其是在引用再犯率數字時，經常犯下 3 種錯

誤，以致討論失焦。這 3 種錯誤分別是： 

1. 張冠李戴：用其他罪名的數字來討論施用毒品罪。錯誤來自 2 個元素的排列組

合：原犯罪名，再犯罪名。 

 

表 1 

用於討論施用毒品罪再犯現象的罪名組合 

原犯罪名 再犯罪名 正確性 

任何毒品罪 任何罪 

任何毒品罪 

施用毒品罪 

✕ 

✕ 

✕ 

施用毒品罪 任何罪 

任何毒品罪 

施用毒品罪 

✕ 

✕ 

○ 

 

參考【表 1】，最適合用於討論施用毒品罪再犯問題的組合，自然是「施用毒品罪

犯人，再犯施用毒品罪」的數字。然而，無論是政府、學界或媒體，不乏使用錯誤罪名

組合的情形。最常見的錯誤組合是： 

A. 用任何（全部）毒品罪犯人的數字，來討論施用毒品罪犯人； 

B. 用再犯任何毒品罪的數字，來討論再犯施用毒品罪的現象； 

C. 甚至用再犯任何罪的數字，來討論再犯施用毒品罪的現象。 

【圖 1】繪出一些張冠李戴的文獻，從它們使用例如「難以斷癮」、「戒斷困難」、「毒

癮」、「毒品戒治」等詞彙，可知它們在討論「施用毒品罪犯人，再犯施用毒品罪」的問

題，然而卻使用「任何毒品罪犯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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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犯率定義錯誤：【圖 1】所引用的文獻，除了張冠李戴的問題之外，同時也

有再犯率定義錯誤的問題。這是本文的主題，下面會詳述。 

3. 再犯率計算錯誤：在討論施用毒品罪再犯率的眾多文獻中，只有少數倖免於張

冠李戴和再犯率定義錯誤的問題。然而這些少數當中，大部分仍有計算錯誤的

問題。 

計算錯誤的原因：本文稱之為「追蹤期採計錯誤」。例如：當研究者於 2010 年底（或

者以這時間為統計截止日），計算 2005~2010 年出獄者的再犯率時，許多人會直覺地把

2008 年出獄者計入「出獄 2 年以上，3 年未滿」或者「3 年內」的欄位。然而正確來說，

必須等到 2008 年出獄的所有人都出獄滿 3 年，也就是 2011 年底之後（或者說 2012 年

起），才能計入上述欄位。如果過早計入，必然導致低估這段期間的再犯率。因為到 2010

年底為止，2008 年出獄的許多人還沒滿 3 年（例如該年 12 月 31 日出獄者，才剛滿 2

年）；在滿 3 年之前，他們都還有機會再犯罪，而拉高「出獄 3 年內」的再犯率。 

正確計算方式：想要計算出獄後 X 年的再犯率，便只計入出獄已滿 X 年的人。 

再犯率「計算錯誤」的問題值得另外專文探討（鍾宏彬，2017），於此先擱置。以

下僅討論再犯率「定義錯誤」的問題。 

圖 1 用（任何）毒品罪犯人的數字，討論施用毒品罪犯人的再犯問題 

資料來源：司法院（1999，2002）, 林健陽與陳玉書（2007，頁 3–4，12）; 法務部（2000）; 

黃信維（2016）; 監察院（2009）; 趙國涵（2017）。 

R2c 來自：行政院主計處（2006，頁 108–109）;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頁 110–111）, 

法務部統計處（2013，頁 32，2014，頁 33，2015，頁 33，2016b，頁 33）。 

R3c 來自：法務部統計處（2011，頁 14，表 8）; 楊桂青（201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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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再累犯率」（前科率）不是「再犯率」 

【圖 1】各文獻在討論再犯問題時，所使用的數值其實是「再累犯率」而不是「再

犯率」。這兩個名詞看起來很像，但意義大不相同。「再累犯率」較精確的名稱應該是「前

科率」。 

【表 2】列出再犯率與前科率的主要差異，擇要說明於後面各節。 

 

表 2 

再犯率與前科率的差異 

  再犯率   
前科率 

（再累犯率） 

基本定義 
 

下次犯罪   

 

之前犯罪  

這次犯罪  這次犯罪 

國內常用版本 早年：再定罪，再移送地檢 

2010 起：再有犯罪嫌疑 

(R1)（檢察官偵查終結，認

有犯罪嫌疑） 

 裁判確定有罪犯人再累犯率 (R2) 

新入監受刑人再累犯率 (R3) 

在監受刑人再累犯率 (R4) 

國際常用版本 再逮捕、再定罪、再入監  似無使用 

無關再犯的干擾        

 再犯刑事政策 部分  是 

 初犯率 否  是 

 初犯刑事政策 否  是 

 人口成長 否  是 

 前期監獄人口結構 否  是 

公開資料 少  多 

一、 意義不同 

 前科是指：這次犯罪「之前」有別的犯罪。 

 再犯是指：這次犯罪「之後」有別的犯罪。 

國內常用於討論再犯問題的「再累犯率」（前科率）類型是：裁判確定有罪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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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累犯率（本文稱為 R2）、新入監受刑人的再累犯率（本文稱為 R3）、在監受刑人的再

累犯率（本文稱為 R4）。這些率（分子/分母）的計算方法是：以定罪、新入監或在監犯

人為分母，以他們之中有前科的人為分子（下文「三、」）。這樣思考時，「率」的分子

（前科行為），發生於分母（本次犯罪）的過去。 

然而，人們在思考再犯問題時，通常提問是：是某人犯罪後是否再次犯罪？這樣思

考時，「率」的分子（再犯行為），發生於分母（本次犯罪）的未來。 

為了避免混淆，以下將利用前科資料計算出來的各種「再累犯率」（例如：R2~R4），

更精確地稱為「前科率」。下文凡稱「再犯率」，皆指正確的再犯定義（分子發生於分母

的未來）。 

二、 誤用的原因 

多數文獻之所以誤將「前科率」（它們稱之為「再累犯率」）當作「再犯率」來使用，

推測主因是資料可得性： 

 《法務統計資訊網》和《法務統計月報》，至今都有「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前科

情形」和「監獄在監受刑人前科情形」這兩張表格，裡面有稱為「再犯」和「累

犯」的欄位（法務部統計處，2018，頁 101, 112–113）。 

 《法務部統計年報》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人數」和「監獄新在監受刑人人數」

這兩張表格裡，雖然表格標題和排列格式不同於上兩份資料，但也有「再犯」

和「累犯」的欄位（法務部統計處，2017，頁 226–227）。 

 《法務部統計手冊》的「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前科情形」甚至還區分罪名，可以

輕易查到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相關的「再犯」和

「累犯」數值（法務部，2016，頁 344–345）。 

 《法務統計摘要》直到 2012 年 1 月號，刊有最新 5 年「執行毒品案件裁判確

定有罪人數及再累犯（前科）情形」（法務部統計處，2012，頁 12）。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直到 2012 年為止，刊有最新 16 年

「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數」的「再累犯比率」，並特別區分出「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的再累犯比率（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頁 110–111）。 

雖然這些刊物和表格在相關欄位附近有註記這是「前科」，但是「再犯」、「累犯」、

「再累犯」的用語，使得許多未經深思的使用者直接拿它們當作「再犯率」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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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刊物使用「再累犯」名詞的原因 

法務部也有一些統計報告使用了正確定義的再犯率（例： 法務部，2010; 法務部統

計處，2016a; 楊桂青，2014，表 2）。這就令人好奇，為什麼法務部至今的刊物上，仍

頻繁使用容易令人誤解的「再犯」、「累犯」和「再累犯」等用語，然後再標示這是「前

科」，而不直接只寫「有前科」、「無前科」？ 

原因在於：刑法第 47 條 1 項。該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免者，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因為這

個規定，使得監獄在受刑人新入監時，都必須登記他是否為累犯或再犯。雖然這個條文

對於「再犯」一詞正確理解為「犯罪後再次犯罪」，但只針對所有再犯行為的一小部分

（即：滿足該條所有要件之行為）加重處罰，並給它們一個名稱：「累犯」。 

法務部在編製上述表格時，首先把「有前科者」統稱為「再累犯」（見：各表格的

表尾說明），把其中符合刑法第 47 條 1 項的人分類到「累犯」，把剩下的分類到「再犯」。

由此可知：法務部在這些表格使用的「再犯」、「累犯」或「再累犯」概念，究其本質乃

屬於前述的「前科」概念（本罪之前曾犯罪），並非人們討論「再犯率」或「再犯問題」

時所想像的「再犯」概念（本罪之後再犯罪）。 

四、 「前科率」為什麼不適合用於討論再犯問題 

可能有人會想：畢竟 R2~R4各種前科率（再累犯率）比正確定義的再犯率更容易取

得，如果前科率的變化當中蘊含著關於再犯情形的可靠資訊，無妨繼續使用它們。然而，

問題正是在於：前科率受到與再犯無關的因素干擾，難以解讀出再犯現象的變化。 

首先把各種前科率（再累犯率）的分子、分母詳細寫出： 

 

表 3 

各種前科率（再累犯率）的數學定義 

各種前科率 數學定義 

裁判確定有罪犯人的再累犯率 R2 = 定罪犯人中有前科者 / (定罪犯人中有前科者 

+ 定罪犯人中無前科者) 

新入監受刑人的再累犯率 R3 = 新入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 (新入監受刑人中

有前科者 + 新入監受刑人中無前科者) 

在監受刑人的再累犯率 R4 = 在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 (在監受刑人中有前

科者 + 在監受刑人中無前科者) 



 

再犯率與前科率之區辨：以施用毒品罪為例 | 7 

 

   = (新入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 前期在監受刑

人中有前科者) / [(新入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 前期在監受刑人中有前科者) + (新入監受

刑人中無前科者 + 前期在監受刑人中無前

科者)] 

1. 初犯現象與相關刑事政策的干擾 

本文特地將【表 3】當中的「無前科者」（初犯）標示出來。從 R2~R4的數學定義，

可以得知，初犯的現象與初犯相關刑事政策之變化，會反於直覺地影響前科率，因為前

科率是由有前科的人數「與」無前科的人數計算出來的。具體的干擾情形例如： 

 若其他因素不變，尤其初犯的定罪機率和入監機率不變，但初犯人數提高，這

會使初犯定罪人數和初犯入監人數提高，也就是 R2~R4 的分母變大，進而使

R2~R4下降。──正確的解讀是治安惡化，但若把前科率誤解為再犯率，則會

誤以為再犯現象改善。 

 反之，若初犯人數減少，會使 R2~R4的分母變大，進而使 R2~R4上升。──此

時，若譴責前科率的上升，批評這是「再犯問題惡化」，便可能錯失了治安改

善的真相。 

 若初犯人口不變，但初犯的嚴重性提高，也會導致 R2~R4下降。因為犯罪情節

較嚴重者，較可能被檢察官起訴，因而較可能被法院定罪，也較可能被判決入

監服刑。如此一來，R2~R4依然會因為初犯被定罪和入監的增加，而擴大分母，

使比值下降。──正確的解讀是治安惡化，但若把前科率誤解為再犯率，則會

誤以為再犯現象改善。 

 若其他因素不變，尤其初犯的人數和入監機率不變，但政府推出目標在降低初

犯定罪機率的政策（例如：緩起訴、職權不起訴，且初犯的適用機會大於有前

科者），這會使初犯定罪人數和初犯入監人數下降，也就是 R2~R4的分母變小，

進而使 R2~R4上升。──正確的解讀是初犯轉向政策被落實，但若把前科率誤

解為再犯率，則會誤以為再犯問題惡化。 

 若其他因素不變，尤其初犯的人數和定罪機率不變，但政府推出目標在降低初

犯入監機率的政策（例如：擴大罰金和社會勞動的適用範圍，且初犯的適用機

會大於有前科者），會使初犯入監人數下降，也就是 R3、R4的分母變小，進而

使 R3、R4上升。──正確解讀和誤解，都同上一點。 

 若其他因素不變，但政府推出受刑人減刑法案（歷史上已有 6 次），通常這種

法案會讓受刑人裡面的初犯有較高機會提早出獄，因為犯罪情節相同時，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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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期較短，或者因為前科累累者比較容易被認定為「再犯風險高，不宜假釋」。

這些情況意味著：減刑法案施行後，監獄裡初犯的占比會下降，從而提高 R4

（在監受刑人的前科率）。──正確的解讀是政策被落實，但若把前科率誤解

為再犯率，則會誤以為再犯問題惡化。 

 干擾因素也可能是很荒謬的。例如：其他因素不變，尤其是初犯的犯罪率、定

罪機率和入監機率都不變，人口成長會造成初犯人數增加，從而提高初犯的定

罪人數和入監人數，擴大各種前科率的分母，導致前科率下降。──正確的解

讀是可喜可賀（在少子化的年代），但若把前科率誤解為再犯率，則會誤以為

再犯問題惡化。 

種種誤解，皆因前科率（一般所稱的「再累犯率」）的分母一部份是初犯。 

由於我國過去 20 年的刑事政策，主要內容之一正好是「初犯轉向政策」，也就是避

免初犯被審判、定罪、入獄。例如：緩起訴較多適用於初犯，施用毒品的初犯優先移送

觀察勒戒和強制戒治（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3 條 2 項）。在「初犯轉向政策」不斷強化

的時代，各種前科率在過去 20 年間不斷上升，也就在所難免（毒品罪的部分：圖 1）。 

反之，正確定義的再犯率（表 2）不含「初犯」，因為凡是曾經犯罪者（分母），下

次犯罪時（分子）必然不是初犯。所以正確定義的再犯率，不會受到初犯現象與初犯刑

事政策的影響。 

2. 再犯相關刑事政策的干擾 

由於前科率（R2~R4）的數學定義也有「有前科者」，所以針對有前科者的刑事政策

若改變，尤其刑事政策若提高有前科者的定罪率、入獄率或刑期，將導致定罪犯人、新

入監與在監受刑人的有前科者提高。在數學上，小於 1 的時候，分子與分母同加一個數，

會使比值提高往 100%趨近。 

這些「嚴懲再犯政策」若再結合前一節所述的「初犯轉向政策」，寬嚴並進之下，

各種前科率（R2~R4）必加速逼近 100%。就算同期間真正的再犯率下降，只要下降幅

度不夠，都難抵銷前科率因政策而上升的趨勢；這是從數學定義就可知道的結果。 

雖然正確定義的再犯率（表 2），某些版本也會受到刑事政策的影響，例如：「再定

罪率」必然受到與有前科者的定罪機率相關之刑事政策影響，「再入獄率」必然受到與

有前科者的入獄機率相關之刑事政策影響。在這方面，正確定義的再犯率只比前科率少

了初犯的影響。 

但正確定義的再犯率，也可以操作性定義為較不受刑事政策影響。例如：法務部自

2010 年以來較常用的再犯率定義是：「再分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經提起公訴、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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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處分、職權不起訴處分、移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有犯罪嫌

疑者」。這樣的定義因為時間點在審判之前，可以免除定罪機率、入監機率和量刑政策

的影響，所以無論刑事政策是否「寬嚴並進」、嚴懲「社會危害性大者」或「屢次犯重

罪者」或「酌採三振法案精神」（立法院，2004; 行政院與司法院，2002; 法務部，2005，

頁 2），都不會干擾再犯率的起伏。 

3. 時間脈絡不清 

前科率除了會受到初犯相關現象與刑事政策的干擾，還有時間脈絡不明的問題。 

通常，研究再犯問題時，會想要探究特定刑事處遇類型在特定期間內的抑制再犯效

果，或者比較同一處遇類型、不同時期的效果。例如：2010 年的出獄後再犯率是否高於

2005 年的出獄後再犯率？ 

然而，各種前科率的數學定義中（表 3），「有前科者」的前科可能來自本次犯罪之

前的任何時間，而不限於 2010 或 2005 年。這導致使用前科率來討論再犯問題時，難以

精確定義討論的時間範圍：究竟在研究哪段期間的再犯問題？或者監獄在哪段期間的矯

正效能？ 

反之，若使用正確定義的再犯率 R1（參考：表 2），不論是分子（下次犯罪）或分

母（這次犯罪），都能精確限定時間範圍。例如： 

 2010 年出獄者的 3 年內再犯率 vs. 2005 年出獄者的 3 年內再犯率 

參、 施用毒品罪的再犯率 vs. 前科率 

認識了討論再犯率時常犯的各種錯誤之後，接著以施用毒品罪的再犯率為例（圖 2、

圖 3），來觀察這些錯誤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一、 再犯任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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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是施用毒品罪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率 vs. 此罪名裁判確定有罪犯人的前科率 

vs. 此罪名新入監受刑人的前科率 vs. 此罪名在監受刑人的前科率。 

相較於 2000 年以來的平緩，前科率明顯從 2004 年開始上升，到了 2008、2009 年

之後，施用毒品罪新入監和在監受刑人的前科率幾乎固定在 100%，定罪犯人的前科率

也固定在 95%左右。為什麼？2004 年初生效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3 條 2 項，取

消了施用毒品罪 5 年內再犯者適用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機會。根據前面的推導，這種

作法使得施用毒品再犯的定罪和入監機率提高，相對來說，初犯的這些機率較低，結果

是各種前科率上升。 

反之，若觀察正確定義的再犯率（此處以「出獄後 5 年內再有犯罪嫌疑率」為例：

R1f與 R1g），可以發現幾個重點： 

1. 以同一年度而言，再犯率比各種前科率低了不少，相差在 9~27%之間。由於施

用毒品罪的再犯率，於出獄 5 年後的年增率已極低，就算追蹤到第 10 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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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施用毒品罪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率 vs. 各種前科率（任何罪） 

資料來源： 

R1f 與 R1g 來自：王雪芳與王宏文（2017，頁 34–37）。 

R2d 來自：王雪芳（2015，頁 40–41）; 王雪芳與王宏文（2017，頁 34–37）; 法務部

統計處（2010，頁 12）。 

R3d 來自：法務部統計處（2010，頁 14，2012，頁 14）。 

R4d 來自：張錫杰（201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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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只會比第 5 年時增加 5%（王雪芳、王宏文，2017，頁 34–35），可以說再

犯現象於出獄後 5 年時已趨穩定。所以就算追蹤到 10 年，再犯率仍會比前科

率低上許多。 

2. 施用一級毒品的受刑人的 5 年內再犯率，從 2005 年到頂之後，2006 年起似乎

開始下降，2008~2009 的跌幅尤其明顯，但各種前科率（R2~R4）仍維持 95%、

100%的高點。 

可能的原因：2008 年 10 月，「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法制化，最重要的類型是

針對海洛因（屬於一級毒品）毒癮者施以美沙冬替代療法。由於美沙冬替代療

法的效果卓著（陳泉錫、季延平、詹中原，2012; 彭淑慧，2015），連帶使施用

一級毒品的再犯率下降。 

3. 若將追蹤期縮短到 3 年（未繪出），會有更多出獄年度的資料可用：從 2007~2011

年，施用一級毒品罪的出獄後 3 年內再犯率，從 73%一路下降到 66%（王雪

芳、王宏文，2017，頁 35）。但對照【圖 2】，同期間，各種前科率（R2~R4）

始終維持在 95%、100%的高點。 

──由此可知，用前科率來討論再犯問題，失真的程度可能很嚴重。 

二、 再犯施用毒品罪 

若讀者記得本文第「壹、」節所述「張冠李戴」錯誤，可發現【圖 2】其實是用施

用毒品罪受刑人「再犯任何罪」的數字，來討論「再犯施用毒品」的問題，仍有失準之

虞。本文用【圖 3】來說明這失準程度有多大。 

1. 施用毒品罪受刑人，出獄後 5 年內「再犯施用毒品罪」的再犯率（R1e），目前可得

資料非常少，只有 2004 和 2007 兩個出獄年度的資料。其中，2004 年的再犯率數值

雖然與前科率差不多，但 2007 年的再犯率數值已經低於相應的前科率許多（施用毒

品罪裁判確定犯人之前科率，R2e；施用毒品罪新入監受刑人之前科率，R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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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配合【圖 2】來觀察，由於【圖 2】是出獄後「再犯任何罪」，因為可計入的罪名

多很多，再犯率數值必然高於出獄後「再犯一種罪」（在此：施用毒品罪）。而【圖 2】

的再犯任何罪數值不到 80%（R1f、R1g），那麼【圖 3】的再犯施用毒品罪之數值，

在 2005~2009 這幾個出獄年度必然更低；另一方面，【圖 3】裡面各種前科率大致都

高於 80%，所以使用施用毒品罪的前科率來討論再犯問題，很可能高估再犯現象。 

3. 若看到【圖 3】的觀察勒戒（R1h）和強制戒治（R1i）出所後再犯率，同樣是 5 年

內再犯施用毒品罪，可以發現大致是：出獄 > 強制戒治 > 勒戒。可能有人會由此

直接推論：就戒癮效果或矯正效能而言，觀察勒戒 > 強制戒治 > 出獄（例：王雪

芳、王宏文，2017）。 

但這樣推論是很有問題的，因為觀察勒戒出所的人，原本就是被判定為再施用毒品

風險較低的人，而風險較高的人會被接著送去強制戒治；如果強制戒治後再施用毒

品，則很有可能被定罪、入監。也就是說，納入再犯率計算的不同群體，以施用毒

品的平均再犯風險而言，原本就是監獄 > 強制戒治 > 觀察勒戒。那麼觀察這些群

體幾年之後，發現再犯率監獄 > 強制戒治 > 觀察勒戒，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無

法從中推論不同矯正機關的效能差異。 

4. 從【圖 3】的強制戒治（R1i）可以看出的是：2008 年起，戒治出所後再犯施用毒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78

84

83
80

78
81

42 43
45 45 46

71

69

71

78
83

89 88
86 86 86 87 87

57
60

57 58
56

53

70
72

R3e (施用入監，前科施用 ) R1h (觀勒， 5年內再施用 )

R2e (施用定罪，前科施用 ) R1i (戒治， 5年內再施用 )

R1e (施用出獄， 5年內再施用 )

年

%

圖 3 施用毒品罪各種處遇後，再犯率 vs. 各種前科率（施用毒品罪） 

資料來源： 

R1e, R1h, R1i 來自：王雪芳與王宏文（2017，頁 37–39）; 蔡震邦（2015，頁 85）。 

R2e, R3e 來自：王雪芳（2015，頁 40–41）; 蔡震邦（2015，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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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率似乎下降。若將追蹤期縮短到 3 年（未繪出），會有更多出獄年度的資料可用：

從 2008~2011 年，戒治出所後 3 年內再犯率，從 50.9%一路下降到 36.6%（法務部

矯正署，2016）。可能原因：2008 年 10 月，「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法制化，使得

美沙冬替代療法擴大使用，降低了戒治出所後的再施用毒品機率。 

肆、 結論 

國內在討論再犯問題時，經常誤把「前科率」當作再犯率來使用，本文證明前科率

容易導致討論失準和高估再犯現象；此外，前科率反映出來的，往往是「初犯轉向政策」

以及「嚴懲再犯政策」的落實，而不是再犯現象的變化（第「貳、四、」節）。因此，

今後關於再犯問題的研究，應該使用正確定義的再犯率（第「貳、一、」節），以求討

論的精確性。 

自 2006 年開始，施用一級毒品罪受刑人的再犯施用毒品罪率似乎開始微幅下降；

自 2008 年起，戒治出所人的再犯施用毒品罪也出現明顯的下降，這似乎與同年 10 月上

路的「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有關。但這只是數字和同時現象的表面觀察，尚不能定論。

此外，目前可得的資料年度太少（見：圖 3 的 R1e、R1h、R1i），尤其欠缺最近年度的資

料，因此還不能定論再犯率的下降是暫時現象或穩定趨勢。 

以近 10 年來的刑事政策發展而論，最值得納入觀察的應該是「緩起訴附命戒癮治

療」對再犯率的影響。然而這方面迄今欠缺資料。本研究中心今（2018）年度有一項研

究計畫將計算並分析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再犯率，讀者可期待年底的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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